关于灵活就业人员补缴202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相关问题的说明
近期，陆续有灵活就业人员到我中心咨询补缴202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相关问题。我们将问题进行了梳理，答复如下：
1、2020年12月30日零点至2021年1月4日零时，由于年终决算，税务部门及银行暂停了社会保险费的缴费业务（税务部门已公告），并非系统故障。预计今后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。因此，请参保人注意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当年的社会保险费。
2、根据人社部发【2016】13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，桂人社发【2018】46号文第二条相关规定，从2019年1月起，灵活就业人员在跨年后不允许追缴之前年度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费。但由于疫情等原因，根据《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发【2020】32号）文规定，确有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度未缴费的月份可于2021年底前补缴。
3、灵活就业人员在2021年补缴2020年未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，补缴适用的缴费基数只能在我区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之前执行的2020年度的缴费标准在2021年已经不适用了。自治区社保中心规定，在2021年度新的缴费标准出来之前，因办理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业务或社会保险转出业务等原因，需要交纳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，可暂按2020年度缴费标准的70%档次作为下限，补缴2020年度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灵活就业人员目前也可暂时不缴费，待2021年度的缴费标准出来后，再在2021年度缴费标准的60%—300%之间选择档次，补缴2020年未缴费的月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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